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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重構並發展《公民哲學》中鬆動二分格局的兩個連動論

點：歸因與究責的連動以及因果與理由的連動。本文提出因果目

的式的規範觀，說明規範如何影響歸因與究責，同時提出實踐思

慮的因果參與觀點，指出因果與理由的連動關鍵在於規範理由

是一種差異製造事實，而規範的目標設定與手段選擇標誌了被

規範的行動者應該回應的理由。本文最後討論結果責任範圍問

題：當規範所要求或禁止的行為與其目的效果之間具有因果恆

定性，規範的目的效果即具有合理可預見性，而可劃定違反規範

的行動者所要負責的結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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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因果與責任的兩個連動論點 

鄧育仁 (2022: chaps. 5-6) 的《公民哲學》一書提出了鬆動二

分格局的連動視野，所謂「二分格局」指的是應然與實然互相獨立

截然二分：實然是科學律則、因果關係或隨機偶發的領域；決定、

選擇、自由、責任和價值問題則屬於應然領域。鄧育仁 (2022) 認

為，在實然與應然的二分格局中， 

因果關係屬於實然領域，或更進一步說，因果關係是將種種事

態黏合在一起並使實然領域成為一個獨特領域的構成要素，而

決定、選擇、自由、責任以及值不值得的反思，嚴格來講，都

在相當程度上受到應然領域裡理由的約束，否則不算是決定、

選擇、自由、責任及值不值得的反思。(241) 

所謂「連動視野」是做與看連動的因果網絡：單純在「看」的

層面觀察到兩件事情具有先後伴隨發生的關聯性，並不能推論出兩

者之間有因果關係，只有以「做」的方式透過行動介入某件事情，

看看另一件事情是否會隨之改變，才能確認前者對於後者具有因果

影響力。1 舉例來說，我們可以觀察到氣壓計讀數升降和天氣變化

具有關聯性，但手動操弄氣壓計讀數，顯然無法改變天氣，由此可

以推知氣壓計讀數升降對於天氣好壞並沒有因果影響力。相對地，

在開關、線路與燈泡連結的因果網絡中，打開開關，燈會亮起，關

掉開關，燈會熄滅；動手操弄開關可以改變燈亮或不亮的狀態，由

此可推知開關對於燈亮與否具有因果影響力。 

 
1 由做與看的連動來分析因果關係的理論取向，稱為干預式的因果理論 (interventionist 

theories of causation)，代表性的文獻可見 Pearl (2009)、Woodward (2003)，中文文獻

請參考王一奇 (2019, 2021)。早在一九七○年代初，芬蘭哲學家 von Wright (1971) 

就提出了類似的想法，他認為「因果的概念預設了自由的概念，亦即只有透過做某件

事的概念我們才能掌握原因和結果的概念」(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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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育仁 (2022: 214-215) 從做與看的連動視野指出，實然和應

然的二分格局並不恰當。他提出兩個鬆動二分格局的主要論點，第

一個論點是歸因與究責的連動： 

(歸因與究責的連動) 在涉及人的行動的因果思考與推理中，

「誰的行動是原因」和「誰應為什麼後果負責」這兩個問題是

互相扣連的。當我們將某個結果歸因於某個人的行為，也就是

在確定結果責任歸屬的對象，而責任已經是應然的考量。 

歸因與究責的連動關切的是結果責任 (responsibility for outcomes) 

的問題，當我們說「某個人要為某個結果負責」，可以區分兩種含義： 

第一個意義是因果歸屬意義下的結果責任，又稱為因果責任 

(causal responsibility)。在這個意義下，「某個人要為某個結果負責」

指的是，這個結果的發生可歸因於這個人的行為 (包含作為或不作

為)。 

第二個意義是究責意義下的結果責任，又稱為結果究責 (liabil-

ity for consequences or holding someone responsible for an out-

come)。在這個意義下，「某個人要為某個結果負責」指的是，這個

人要為這個結果的發生而被譴責或讚揚、課予處罰或損害賠償。 

如果沒有特別指明，本文將把「結果責任」一詞保留用來指稱

結果究責。如鄧育仁 (2022: 212-216) 所指出，因果歸責和結果究

責有緊密關聯，而結果究責的一個前提工作，是要找出某個結果 (特

別是損害或傷害等負面結果) 的發生原因，以決定某個人是否要為

這個結果負起道德責任 (例如受到譴責) 或法律責任 (課予處罰或

損害賠償)。不過，因果責任只是結果責任成立的條件之一，結果責

任的成立還包括行為責任 (responsibility for actions) 與可預見性 

(foreseeability) 等另外兩項條件： 



230 歐美研究 

(結果責任的成立條件) 一個人要為某個結果負責，當且僅當，

(i) 這個結果可歸因於他的行為，(ii) 他要為這個行為負責，(iii) 

他能夠預見他的行為會導致這個結果發生 (Sartorio, 2022)。 

按照行為責任條件，如果一個人無法為其行為負責，通常也就

不能要求他為其行為所造成的結果負責。一般認為，一個人要為某

個行為負責，僅當這個行為是他所能操控或出於他的自由選擇，而

關於「自由選擇」有兩種理解方式：(1) 另類可能性原則 (the prin-

ciple of 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自由選擇」指的是當事人有可能

做出不同的選擇。按照另類可能性原則，某個人要為某個行為負責，

僅當他可以選擇不做這個行為或選擇做出不同的行為。(2) 理由回

應原則 (the principle of reasons-responsiveness)：「自由選擇」指

的是當事人能夠做出回應理由的選擇。按照理由回應原則，某個人

要為某個行為負責，僅當他能夠認知到他擁有的行動理由，並且是

基於某些理由而選擇採取這個行為 (Fischer & Ravizza, 1998: 31-

34)。 

鄧育仁 (2022: 198, 233-234) 認為，從做與看的連動觀點，「當

事人有理由選擇」和「在選擇當下有可能做另外的選擇」這兩種選

擇自由的構想可以共冶一爐，由此他提出第二個主要論點，即因果

與理由的連動： 

(因果與理由的連動) 選擇自由的可能在於因果網絡中可操弄

介入的節點，可適用的因果網絡提供了當事人「為達成特定目

標而做什麼」的行動依據。「一個人有沒有理由採取某個行為」

和「這個行為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這兩個問題是互相扣連的。 

本文的主要工作是重構並發展上述兩個連動論點。以下第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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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指出，歸因與究責的連動關鍵在於可適用的規範 (norms)，並在

第參節提出一個因果目的式的規範觀  (causal-teleological view of 

norms)，說明規範對於因果判斷與責任歸屬的影響：規範的功能在

於要求特定的行動者透過其作為或不作為來促成或避免某種結果

的發生，而當數個人的行為共同導致某個負面結果發生時，我們只

會將這個結果歸因於違反規範的行為，也只有違反規範的行動者要

為這個結果負責。 

第肆節提出一個實踐思慮的因果參與觀點  (causal-engaging 

view of practical deliberation)，說明因果與理由的連動關鍵在於，

行動的規範理由 (normative reason for action) 是指出行為會對某

個結果造成差異的事實，回應理由則是行動者認知到做或不做某件

事會造成何種結果差異，並為了促成或避免某個結果發生而選擇做

或不做這件事。在行動決策的實踐思慮中，規範標誌了被規範的行

動者所應該回應的理由，違反規範的行動者之所以可被譴責 

(blameworthy)，乃是因為他所選擇的行為沒有恰當地回應理由。 

第伍節將討論結果責任範圍的問題。結果可預見性是限制結果

責任範圍的條件：一個人的行為可能造成一連串的後果，但他只需

為他能合理預見的結果負責。本文將論證，合理的可預見性 

(reasonable foreseeability) 取決於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恆定性 

(causal invariance)，當規範所要求或禁止的行為與規範的目的效果

之間具有因果恆定性，規範目的即為合理可預見的結果，而可以此

劃定違反規範的行動者所要負責的結果範圍。 

貳、歸因與究責的連動 

針對歸因與究責的連動，《公民哲學》的出發點是指出，在涉

及行動的歸因與究責的思考中，簡單的反事實因果分析 (the si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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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factual analysis of causation) 有不恰當之處。按照簡單的反

事實因果分析，因果關係即為事件之間的反事實依賴關係：某個事

件 c 是另一個事件 e 的原因，當且僅當，c 和 e 都是實際發生的

事件，並且倘若 c 不發生，e 也不會發生。鄧育仁 (2022: 215) 將

簡單的反事實因果分析稱為虛擬條件測試，虛擬條件測試基本上並

不關心原因事件 c 是否為某個行動者可操控的事件，然而，如果 c 

的發生與否可由人為操控，反事實的因果分析自然會聯結於結果責

任歸屬的問題。考慮一個簡單的例子：小雄踢球，球飛出去砸碎玻

璃窗。倘若小雄不起腳踢球，玻璃窗就不會被砸碎，因此，我們不

僅會將玻璃窗被砸碎的結果歸因於小雄踢球，也會認為小雄要為這

個結果負責。 

鄧育仁 (2022: 212-213) 用了一組對照的例子來顯示，單憑簡

單的反事實因果分析並不足以做出恰當的歸因與究責判斷： 

(院子情境) 在院子裡，小雄踢球，小明躲開，球砸碎了玻璃窗。 

(球場情境) 足球場裡，大雄踢球，守門員大明躲開，球進門得分。 

在院子情境，假設小明沒有躲開而是選擇站在原地，就會擋住

小雄踢來的飛球，玻璃窗也就不會被球砸碎。按照簡單的反事實因

果分析，小明躲開也是玻璃窗被砸碎的原因，但人們的直覺判斷並

不會將「小明躲開」視為玻璃窗被砸碎的原因，也不會要求小明為

玻璃窗被砸碎的結果負責。 

在球場情境，假設大明沒有躲開而是選擇擋球，球就不會進門

得分；但和院子情境不同，人們的直覺判斷會將「大明躲開」視為

球進門得分的原因，而且認為大明要為這個結果負責，特別是大明

的隊友有理由去譴責大明。 



因果與責任的連動 233 
 

鄧育仁 (2022: 214-215) 指出，這兩個情境的因果和責任判斷

差異，顯示出簡單的反事實因果分析仍不完善，因為它會使我們做

出錯誤的歸因以及不當的究責要求。在球場情境，雖然球進門得分

反事實依賴於大明躲開，但人們之所以會將球進門得分歸咎於大明

躲開，並非只依據反事實因果分析的虛擬條件測試，而是基於「大

明躲開」和「小明躲開」有不同的規範意涵。2 在球場情境，身為

守門員的大明應該擋球，大明躲球是違反守門員角色規範的行為；

在院子情境，我們不會認為小明應該擋球，小明躲球並沒有違背任

何規範，而是相當正常的反應。同樣的道理，「小雄踢球」和「大

雄踢球」也有不同的規範意涵：在院子情境，小雄不應該朝窗戶踢

球，要為玻璃窗被砸碎這個結果負責的是小雄而非小明；在球場情

境，大雄踢球射門並沒有違反身為球員的規範，該為球進門得分這

個結果負責的是大明而非大雄。 

以下這個著名的實驗哲學案例也顯示，日常的因果判斷會受到

規範影響： 

(鉛筆案例) 哲學系秘書都會在系辦桌上放幾支筆，按照系上的

規定，行政人員可以取用這些筆，教授要用筆則得自己花錢買。

哲學系的行政人員平常都會拿這些筆去用，但教授們也常這麼

幹，系秘書屢勸也不聽。某天早上，行政人員甲助教和乙教授

同時進到系辦，兩個人都拿了桌上的筆，過沒多久，秘書需要

用筆來記錄重要訊息時碰到了問題：桌上已經沒筆可用 

(Knobe & Fraser, 2008)。 

 
2 小明躲球和大明躲球的行為都可被描述為「沒有擋球」，這兩個情境都涉及不作為的

因果關係問題，關於不作為因果判斷中的規範考量，可參見王鵬翔 (2019)、McGrath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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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的受試者被詢問，是否同意以下兩個因果宣稱： 

A. 教授拿筆造成秘書沒筆可用。 

B. 助教拿筆造成秘書沒筆可用。 

實驗結果發現，受試者大都同意 A，但不同意 B；3 儘管秘書沒筆

可用的結果既反事實依賴於教授拿筆 (倘若教授不拿筆，秘書不會

沒筆可用)，也反事實依賴於助教拿筆 (倘若助教不拿筆，秘書也不

會沒筆可用)。 

鉛筆案例的實驗顯示，當某個結果反事實依賴於數個不同事件

時，人們未必會無差別地將這些事件全都視為造成這個結果的原

因，而只會將其中的某個 (或某些) 事件視為原因，這個現象稱為

因果篩選 (causal selection)。針對因果篩選的問題，大體上有兩個

思考方向： 

第一個是譴責辯護取向。這個取向認為，因果判斷的目的是為

了合理化譴責的態度，當人們認為誰該被譴責，就會將誰的行為視

為原因 (Alicke et al., 2011)。4 譴責涉及結果和行為的評價判斷，

當某個結果被評價為負面結果，人們通常會為了這個結果的發生而

尋找譴責的對象，規範則提供了評價行為的標準：違反規範的行為

通常是錯誤或可被譴責的。在鉛筆案例，人們只會譴責教授，但不會

 
3 在這個實驗中，受試者被要求針對 A 與 B 這兩個因果宣稱給予從 1 (非常不同意) 到 

7 (非常同意) 的評價，而受試者對 A 的平均評價為 5.2，對 B的平均評價只有 2.8，見 

Knobe & Fraser (2008)。 
4 Alicke et al. (2011) 認為，人們是先認定誰該被譴責，再做出相應的因果判斷以正當

化先前的責任判斷，因果判斷是受到譴責態度的偏誤 (bias) 影響。Sytsma (2022) 則

認為，日常的因果判斷內建了責任要素，因此人們作出因果判斷，其實是關於誰該負

責或被究責的責任判斷。關於這兩者的細部差別，可參見Willemsen & Kirfel (2019: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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譴責助教，因為前者違反規範，後者沒有違反規範；為了合理化對於

教授的譴責，因此人們會將秘書沒筆可用的結果歸因於教授拿筆。 

第二個是干預選擇取向。這個取向認為，因果判斷的目的是為

了挑選適當的干預對象，為了避免同樣的結果發生應該要干預哪個

事件，那個事件就會被視為原因 (Hitchcock & Knobe, 2009)。在

鉛筆案例，干預教授或助教的行為，都可以避免秘書沒筆可用的結

果，規範則提供了選擇干預對象的標準：違反規範的行為是異常的，

符合規範的行為是正常的，異常事件通常就是應該被干預改變的對

象。人們之所以會將秘書沒筆可用的結果歸因於教授拿筆而非助教

拿筆，因為教授拿筆是違反規範而應被干預改變的異常行為。 

綜合上述兩個取向的看法，規範一方面提供了干預對象的選擇

標準，另一方面提供了究責對象的判斷標準。儘管這兩個取向彼此

之間有一些細部爭論，但本文不打算涉入這個爭論，5 在此只需指

出，干預選擇與譴責辯護取向都採取一種過分簡化的規範觀點：前

者將規範視為判斷事件異常與否的標準，但不關心責任歸屬的問

題；後者將規範視為評價行為對錯或可譴責與否的標準，但不關心

干預選擇的問題。本文認為，這兩個取向可能都忽略了規範的目標

設定和行動指引功能，因此無法完整地說明規範在歸因與究責的連

動、因果與理由的連動，以及劃定結果責任範圍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以下本文將提出一個內容更為厚實的因果目的式規範觀，來說

明規範如何銜接因果與責任。立基於做與看的連動觀點，因果目的

式的規範觀主張：規範的主要功能在於，要求或禁止特定的行動者

採取某個行為以促成或避免特定結果的發生；依據可適用的規範，

選擇干預對象 (誰應該採取干預行動來避免某個負面結果發生) 和

 
5 關於實驗哲學的不同取向如何解釋規範對因果判斷的影響，可見 Willemsen & Kirfe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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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責任歸屬 (誰要為某個負面結果的發生負責) 其實是一體兩面

的問題。 

參、因果目的式的規範觀 

Hitchcock & Knobe (2009: 597-598) 區分了三種規範：統計

規範 (statistical norms)、規定性規範 (prescriptive norms) 與功能

規範 (functional norms)，每一種規範都提供了判斷事件正常與否

的特定標準。本文關注的焦點僅限於規定性的規範，亦即要求、禁

止或允許人們採取特定行為的規範，典型的規定性規範是法律與道

德規範，以及社會制度所採取的政策規範 (例如哲學系禁止教授拿

筆的規定)。 

規範的內容經常以「應該」(ought) 來表述，如果規範 N 要求

某個行動者 A 做 ，按照 N，A 應該做 ；如果 N 禁止 A 做 ，

按照 N，A 應該不做 。因果目的式的規範觀主張，規範要求或禁

止某個行為是為了達到特定的結果，這個結果稱為規範的目的效果 

(the intended effect of norm)，就此而言，規範的內容是一種工具式

或目的相關的應該 (instrumental or end-related ought)：為了達到

規範的目的效果，行動者應該採取規範所要求的行為，不採取規範

所禁止的行為。6 

規範的主要功能，是要藉由特定行動者的作為或不作為來實現

規範的目的效果。要實現規範的目的效果，往往有不同的手段或方

式，但規範並非無差別地看待所有可以達成目的效果的手段，而是

要求目的效果必須以特定的方式 (由特定行動者的作為或不作為) 

 
6 關於目的相關的應該，可見 Finlay (2014)；關於規範的目的性，可見 Castelfranchi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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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實現。按照因果目的式的規範觀，規範不僅是目標導向  (goal-

oriented)，也注重選擇 (choice-focused)，換言之，規範對於達成其

目的效果的手段是有選擇性的。 

因果目的式的規範觀可總結為以下三個特性： 

目的性 (teleological)：規範要求或禁止某個行為是為了實現特

定的目標，即規範的目的效果。 

因果性 (causal)：規範所要求或禁止的行為對於目的效果的實

現必須具有因果相關性。 

手段特定性 (means-specific)：規範的目的效果只能經由特定行

動者的作為或不作為來達成，而非以其他方式。 

例如，假定「避免秘書沒筆可用」是系辦規定的目的效果，這個目

標可以透過教授不拿筆，也可以透過助教不拿筆來達成，但系辦規

定只禁止教授拿筆，並未禁止助教拿筆，因此，「避免秘書沒筆可

用」這個目的效果只能透過教授不拿筆來達成。 

按照因果目的式的規範觀，規範既設定了目的效果，也選擇了

達成目的效果的手段，而手段－目的之間的有效聯結在於兩者之間

必須具有因果相關性。以下將用簡單的因果模型 (causal model) 技

術來說明因果目的式規範觀的上述三個特性，而本文之所以運用因

果模型作為分析工具，是基於因果模型理論能夠以數學化的方式，

透過三種基本的因果圖形 (聚合、分岔、鏈結)，從做與看的連動觀

點來分析因果結構與因果推理的一些重要性質  (鄧育仁，2022: 

216-230)。7 

 
7 本文運用的簡單因果模型技術，參見王一奇 (2021)，關於因果模型理論的更多技術細

節，可參考 Pearl (2009) 與 Spirtes et al. (2000) 這兩本經典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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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模型用變元 (variable) 來代表事件的發生與否，變元的值 

(通常是 0 與 1) 代表特定事件的發生或不發生。我們用 X，Y，Z 三

個變元代表鉛筆案例中相關事件的發生與否： 

X = 1 代表「教授拿筆」；X = 0 代表「教授沒拿筆」。 

Y = 1 代表「助教拿筆」；Y = 0 代表「助教沒拿筆」。 

Z = 1 代表「秘書沒筆可用」；Z = 0 代表「秘書有筆可用」。 

在鉛筆案例，秘書是否沒筆可用，取決於教授是否拿筆與助教是否

拿筆，因此 Z 的值取決於 X 和 Y 的值：當 X = 1 且 Y = 1 時，Z 

= 1；當 X = 0 或 Y = 0 時，Z = 0。 

變元之間的決定關係，可用因果圖形 (causal graph) 來呈現。在

因果圖形中，變元代表節點 (node)，當兩個變元之間有箭頭 (arrow) 

聯結，位於箭頭的變元的值就取決於位於箭尾的變元的值。在鉛筆

案例的模型中，變元 Z 的值取決於變元 X 和 Y 的值，因此從 X 和

Y 各有一條箭頭指向 Z。變元 X 和 Y 的值並非取決於其他變元，因

此沒有任何箭頭指向 X 與 Y。鉛筆案例的因果圖形如下所示： 

 

 

 

 
 

圖 1 鉛筆案例的因果圖形 

 

在因果圖形中可以區分兩類變元：一類是沒有箭頭指向的變

元，如變元 X 和 Y，稱為外生變元 (exogenous variable)，外生變元

的值是由模型外的因素所決定。另一類是有箭頭指向的變元，如變

X Y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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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Z，稱為內生變元 (endogenous variable)，內生變元的值是由位

於箭尾的變元的值所決定，例如，變元 Z 的值是由 X 和 Y 這兩個

變元的值所決定，因此 Z 是一個內生變元。在因果圖形中，由相同

方向的箭頭連結的變元序列，稱為路徑 (path)。在圖 1，從 X 和 Y

各有一條指向 Z 的路徑，分別是 X → Z 和 Y → Z，這樣的因果結

構稱為聚合 (collider)。 

我們可將符合變元間決定關係的變元值標記在因果圖形上，稱

為標值的因果圖形。例如，將外生變元 X 和 Y 的值都標記為 1，內

生變元 Z 的值就要標記為 1，如以下的標值因果圖形所示： 

 
 
 

 
 

圖 2 鉛筆案例的標值因果圖形 

 

圖 2 代表鉛筆案例的實際情境：在教授與助教都拿筆的情況下，秘

書沒筆可用。當變元的標值代表實際發生的事件，就稱為變元的實

際值 (actual values)，圖 2 即呈現了鉛筆案例的實際值模型。 

因果模型的核心想法是從「做與看的連動」來界定因果關係。

針對某個標值因果圖形，如果由外介入改變某個變元 V1 的值，另

一個變元 V2 的值就會隨之改變，那麼 V1 對於 V2 就具有因果相關

性 (causal relevance)；簡單說，如果從 V1 到 V2 之間有一條因果路

徑，V1 對於 V2 就有因果相關性。 

由外介入改變變元的值，稱為干預 (intervention)，在技術層面，

Pearl (2009) 發明的 do(.) 運算子刻劃了理想干預 (ideal interven-

tion) 的概念：在因果圖形中，針對內生變元 V 的理想干預 do(V = 

X = 1 Y = 1 

Z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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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就是刪除所有指向 V 的箭頭，將 V 當成外生變元，並將 V 的標

值改為 V = v，原本那些外生變元的值則保持不變，然後重新計算

所有內生變元的值。如果 V 是外生變元，由於沒有箭頭指向外生變

元，針對外生變元 V 的理想干預 do(V = v) 只需將 V 的標值設定

為 V = v，但不改變其他外生變元的值，然後重新計算所有內生變

元的值。簡單說，針對某個變元的理想干預就是直接由干預行動來

決定這個變元的值。 

因果相關性是變元之間的關係，由於變元的值代表特定事件的

發生或不發生，藉由理想干預的概念，也可以定義事件之間的因果

影響力 (causal effectiveness)： 

(干預式因果影響力) 變元 X 和 Y 在因果模型 M 的值分別為 X 

= m 與 Y = n。X = m 對於 Y = n 具有因果影響力，當且僅

當，如果透過 do(X = m*) 將 X 的值由 m 改變為另一個值 

m*，Y 的值也會由 n 改變為另一個值 n*。 

如果 M 是一個實際值模型，X = m 和 Y = n 就分別代表實

際發生的兩個不同事件，如此一來，干預式因果影響力即可捕捉到

反事實因果分析的基本想法：do(X = m*) 代表透過理想干預使得

實際事件 X = m 不發生 (而是 X = m* 發生) 的反事實狀況，如

果在這個反事實狀況中，另一個實際事件 Y = n 也不會發生 (而是

Y = n* 發生)，那麼 X = m 對於 Y = n 即具有因果影響力。 

以圖 2 呈現的實際值模型為例，變元的實際值分別為 X = 1，

Y = 1，Z = 1。透過 do(X = 0) 將 X 的值由 1 改變為 0，但不改

變 Y 的值，Z 的值會由 1 改變為 0；同樣地，透過 do(Y = 0) 將 Y

的值由 1 改變為 0，但不改變 X 的值，Z 的值也會由 1 改變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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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do(X = 0) 與 do(Y = 0) 產生的反事實情境，分別如圖 3 和

圖 4 所示： 

 

 

 
 

 

圖 3 do(X = 0) 的反事實情境 

 

 
 

 

圖 4 do(Y = 0) 的反事實情境 

 

從圖 3 和圖 4 可以看出，X 和 Y 對於 Z 都具有因果相關性，而且

X = 1 和 Y = 1 對於 Z = 1 都具有因果影響力。 

因果影響力顯然不等於日常因果判斷中的原因概念。在鉛筆案

例，教授拿筆和助教拿筆對於秘書沒筆可用都有因果影響力，但鉛筆

案例的實驗結果顯示，人們大都只會將教授拿筆視為秘書沒筆可用

的原因，而不會將助教拿筆視為秘書沒筆可用的原因。之所以會有這

個因果判斷上的差異，是因為日常的因果判斷具有特定的實用功能，

特別是在責任歸屬的議題上扮演了核心角色 (Hitchcock, 2007)：一

方面，人們將某個事件歸因於另一個事件，往往是為了確定結果責任

的歸屬對象；另一方面，當人們要為某個結果尋找究責的對象時，往

往也是在判斷這個結果要歸因於哪個人的行為。上述這兩個面向是

歸因與究責的連動的核心想法，以下將從干預式因果影響力的角度

來說明，不論是歸因與究責的判斷都會受到規範的影響。 

從做與看的連動觀點來看，原因可視為達成特定效果的手段，

干預式因果影響力告訴我們，在特定的因果結構中，想要改變某個

變元的值，可以干預哪些變元，因果模型提供了「要達成某個目的

有哪些手段可供選擇」的資訊；依據因果模型所提供的資訊，規範

do(X = 0)  X = 0 Y = 1 

Z = 0 

Y = 0  do(Y = 0) X = 1 

Z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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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告訴我們：「應該選擇哪個手段來達成這個目的」，亦即想

要改變某個變元的值，應該干預哪些變元。干預手段的選擇涉及「結

果要歸因於哪個事件」的問題，而干預手段總需要由特定的行動者

來執行，應該由哪個行動者採取規範所要求的手段來達成目的效

果，就涉及「誰要為結果負責」的問題。 

以圖 1 所呈現的聚合因果結構來說明，如前所述，Z = 0 代表

系辦規定的目的效果 (秘書有筆可用)，我們將 Z 稱為目的變元 

(end-variable)，X 和 Y 稱為手段變元 (means-variable)。圖 3 和圖

4 顯示，要將 Z 的值由 1 改變為 0，有兩個同樣有效的手段：干預

X (do(X = 0)) 或干預 Y (do(Y = 0))。由於系辦規定只禁止教授拿

筆，但不禁止助教拿筆，這就表示規範選擇以干預 X 作為達到目的

效果的手段：Z = 0 應該藉由 do(X = 0) 而非 do(Y = 0) 來達成。

干預手段的選擇，代表規範的目的效果只能經由特定的路徑來實

現：雖然 X 和 Y 對於 Z 都具有因果相關性，但規範選擇只能經由

X → Z 這條路徑來實現其目的效果。規範所挑選的因果路徑，稱為

具有規範重要性的路徑 (normatively significant path)。 

對目的效果 Z = 0 的實現來說，路徑 X → Z 的規範重要性在

於，do(X = 0) 是達成目的效果所應該採取的干預手段，只有 X 才

是應該被干預的變元。針對結果 Z = 1 的歸因問題，路徑 X → Z

的規範重要性在於，雖然「倘若透過干預使得 X = 0，則 Z = 0」

(圖 3) 以及「倘若透過干預使得 Y = 0，則 Z = 0」(圖 4) 兩者都

成立，但只有前者才是在因果判斷中值得考量的反事實條件句，因

此 Z = 1 要歸因於 X = 1 而非 Y = 1，這也正是 Hitchcock & Knobe 

(2009) 的主張：因果篩選就是適用規範的干預手段選擇問題。 

因果目的式的規範觀主張，規範要求特定的行動者採取規範所

要求的行為來達成其目的效果。結果歸因考慮的問題是：要達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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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應該干預哪個行為？結果究責則不只考慮干預對象，更考

慮干預主體的問題：誰應該採取規範所要求的干預手段來達成目的

效果？ 

在鉛筆案例中，X = 1 (教授拿筆) 是規範禁止的行為選項，X 

= 0 (教授不拿筆) 則是規範要求的行為選項。圖 3 的 do(X = 0) 

代表將 X 的值由 1 改變為 0 的干預手段，但 do(.) 運算子並不關心

干預手段是由哪個行動者以什麼樣的方式來實行，把教授的手綁住

或是把教授揍昏不讓他拿筆，都可以代表 do(X = 0) 這個干預手

段。然而，綁住教授的手或把教授揍昏，顯然不是系辦規定所期待

的干預方式；規範期待的是由被規範的行動者自己選擇遵守規範來

達成其目的效果，換言之，規範預設了行動者能夠自由選擇是否採

取規範所要求的行為。 

關於自由選擇的問題，將於下一節討論，在此可先將「自由選

擇」理解為被干預變元的可操弄性 (manipulability of the intervened 

variable)，所謂「可操弄性」指的是將被干預的變元當成外生變元，

而由干預行動者任意決定這個變元的值為何。在鉛筆案例，外生變

元 X 和 Y 分別是教授和助教可干預操弄的變元：教授和助教都可

以選擇拿筆或不拿筆，兩者的選擇各自決定了 X 和 Y 的值為 1 或

0。前面提到，外生變元的值是由模型外的因素所決定，教授和助教

的自由選擇，就是決定變元 X 和 Y 的值的一種外在因素。8 基於系

辦規定挑選 do(X = 0) 作為達成目的效果的手段，並且期待由教

 
8 如前所述，針對某個內生變元的理想干預，就是將它當成外生變元 (刪除圖形中指向

這個內生變元的箭頭)，使得這個變元的值不再取決於模型中的其他變元，而是透過由

外介入的干預行動來決定這個變元的值。因此不論是針對外生變元或內生變元的干預，

都是由干預行動者任意決定被干預變元的值，換言之，「干預」這個概念本身已經隱

含了自由選擇的想法，由此也可理解為什麼 von Wright (1971) 會認為因果的概念預

設了自由的概念 (見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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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自己選擇不拿筆來達成其目的效果，X不僅是應該被干預的變元，

而且針對 X 的干預行動 do(X = 0) 必須由教授自己來執行。 

回到結果究責的問題。相對於「秘書有筆可用」是規範所要達

成的目的效果，「秘書沒筆可用」是規範所要避免的負面結果，可

稱為負面目的效果。當規範的目的效果沒有實現，而是負面目的效

果出現時，人們很自然會為了這個負面結果的發生而尋找究責的對

象。對結果究責問題而言，路徑 X → Z 的規範重要性在於，雖然教

授不拿筆和助教不拿筆都可以達到讓秘書有筆可用 (Z = 0) 的目

的，但按照系辦規定，只有教授 (特定的行動者) 應該選擇不拿筆 

(採取規範所要求的干預手段 do(X = 0)) 來避免「秘書沒筆可用」

(Z ＝ 1) 這個負面結果發生。當規範要求特定的行動者採取某個行

為來達成目的效果，這個行動者卻沒有採取規範所要求的行為，而

是選擇做出違反規範的行為導致負面目的效果發生，我們通常就會

要求他為這個負面結果負責。這說明了，為什麼只有教授要為秘書

沒筆可用的結果負責。 

綜上所述，按照因果目的式的規範觀，規範的目的設定與手段

選擇，聯結了歸因與究責：當數個人的行為對於負面目的效果的發

生都有因果影響力 (聚合的因果結構)，按照可適用的規範，誰應該

採取不同的行為選項 (規範要求的干預手段) 來避免負面目的效果

發生，這個結果就會歸因於這個人的行為 (因果歸責)，而且這個人

通常就要為這個結果的發生負責 (結果究責)。換言之，負面目的效

果的發生，不僅要歸因於違反規範的行為，也只有違反規範的行動

者才會成為結果究責的對象。 

肆、因果與理由的連動 

按照第壹節提出的結果責任成立條件，某個人要為某個結果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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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除了這個結果可歸因於這個人的行為，他也必須能夠為其行為

負責，而一個人要能為其行為負責，僅當這個行為出於他的自由選

擇。上一節將「自由選擇」理解為被干預變元的可操弄性，例如教

授可以自由決定將外生變元 X 的值設定為 1 (選擇拿筆) 或 0 (選擇

不拿筆)，這個理解方式似乎接近於另類可能性原則：X = 1 和 X = 

0 都是開放給教授的行為選項，雖然教授實際上選擇拿筆，但他仍

可以選擇不拿筆，因此他要為拿筆的行為負責。 

在哲學文獻中，所謂「法蘭克福式案例」(Frankfurt-style case) 

常被用來顯示，行為責任並不需要另類可能性原則  (Frankfurt, 

1969)。考慮以下情境： 

(法蘭克福式案例) 有個神經科學家想要教授做出拿筆的行為，

這個神經科學家已經盡其所能準備好要達成他的目標，但他更

偏好沒必要時就不出手，所以在教授下定決心做什麼之前，這

個神經科學家都會耐心等待。除非他很清楚 (這方面他有非常

好的判斷力) 教授決定不拿筆，否則他就什麼都不幹；但如果

他很清楚教授決定不拿筆，他就會採取有效的手段來確保教授

去做他想要教授做的事情 (例如透過事先植入的晶片來操縱教

授的大腦運作)。事實上，這個神經科學家到最後都沒有出手，

因為教授基於自己的理由決定拿筆，而這正是他想要教授做的

事情。 

在這個案例中，教授仍要為其拿筆的行為負責。雖然教授沒有選擇

不拿筆的可能 (如果他選擇不拿筆，神經科學家就會出手介入使得

他拿筆)，但神經科學家實際上完全沒有出手介入，教授拿筆仍是基

於他自己的理由 (for his own reasons) 所做的行為；即便教授的腦

中沒有被植入晶片，他仍會依據自己考量相關理由的實踐思慮而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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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做出同樣的行為，因此教授仍要為他的行為負責。這正是前述的

理由回應原則：一個人要為其行為負責，僅當他的行為是運用回應

理由的能力所做出的選擇。 

以下本文將提出一個實踐思慮的因果參與觀點來刻劃因果與

理由的連動，並以此來說明何謂「回應理由」，再運用因果目的式

的規範觀，說明規範如何影響理由回應的恰當性。 

所謂「實踐思慮的因果參與觀點」，指的是行動者將自己視為

因果結構的參與者，藉由評估不同行為選項所會導致的結果，來考

慮是否為了要促成或避免某個結果的發生而採取某個行為選項。實

踐思慮的因果參與觀點包含以下三個預設： 

結果考量的行動選擇：當行動者決定是否採取某個行為時，他

需要考慮不同的行為選項會帶來的結果。 

因果事實在實踐思慮上的有用性：「採取某個行為會導致某個

結果」這個事實，可被行動者用來考慮是否採取這個行為以促

使或避免某個結果發生。 

實踐思慮的因果模型：行動決策的實踐思慮結構可由因果模型

來呈現，在實踐決策思慮中，行動者考慮的是：如果干預操弄

某個變元的值，會改變其他哪些變元的值？是否要為了改變某

個變元的值，而干預另一個變元？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行動決策的實踐思慮所運用的假設性思

考，和簡單反事實因果分析的虛擬條件測試仍有些許不同之處。反

事實因果分析將實際發生的結果歸因於先前發生的事件，是虛擬地

設想「倘若行動者當初沒有做那件事，現在結果是否會有所不

同？」，這是一種回顧式 (retrospective) 的反事實推理；但在行動

決策思慮中，決策行動者考慮的是「如果我做了某件事，將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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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結果？」，這是一種前瞻式  (prospective) 的反事實推理 

(Hitchcock, 2013)，更恰當地說，實踐決策思慮是一種在行動決策

時針對未來的假設性思考 (future-directed hypothetical thinking)。9 

在實踐決策思慮的假設性思考中，「做了某件事會導致某個結

果」顯示行動具有差異製造的能力。例如，在助教拿筆的背景條件 

下，如果教授拿筆，秘書會沒筆可用；如果教授不拿筆，秘書不會

沒筆可用 (用因果模型的術語來說，就是圖 1 中 X 與 Z 這兩個變

元之間具有因果相關性，干預操弄 X 的值會改變 Z 的值)。「教授

拿筆會導致秘書沒筆可用」顯示了教授不拿筆會對秘書是否沒筆可

用造成差異，而這個差異製造事實 (difference-making fact) 是實踐

思慮上有用的 (practically deliberationally useful)，它可被教授用來

考慮是否要拿筆以促成或避免秘書沒筆可用的結果發生。10 

基於差異製造事實具有實踐思慮上的有用性，針對行動的規範

理由 (或稱「規範性的行動理由」)，本文採取以下論題： 

(規範理由即差異製造事實) R 是行動者 A 為何應該做  的一

個理由，當且僅當，(i) R 是一個顯示 A 做  會對某個結果 O

造成差異的事實，(ii) 結果 O 具有某種評價特性 (王一奇，

2015; Wang & Wang, 2015)。11 

 
9 關於假設性思考的幾種不同型態及其各別涉及的問題，詳盡的討論請參考王一奇 

(2019)。 
10「實踐思慮上的有用性」一詞來自於 DeRose (2010)。 
11 限於篇幅，本文無法對於「規範理由即差異製造事實」這個論題作全面性的辯護，只

能大略說明支持這個論題的幾個論據。首先，理由必須具有行動指引 (action-guiding) 

的特性，而差異製造事實在實踐思慮上的有用性可以在行動者的決策思慮中發揮行動

指引的功能。其次，如果理由事實沒有顯示出行為所會造成的結果差異，將無法說明

基於理由而行動的可理解性 (intelligibility)，亦即我們無法理解行動者為何採取某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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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教授拿筆會導致秘書沒筆可用」(從系辦規定的目的來看，

秘書沒筆可用是個負面結果) 是教授應該不拿筆的理由；「大明擋

球會導致球沒進門得分」(對大明的隊友而言，對方沒有進球是個正

面結果) 是大明應該擋球的理由。 

「理由即差異製造事實」這個論題試圖捕捉因果與理由的連

動：「一個人有沒有理由做某件事」或「應該做某件事的理由是什

麼」，與「做這件事會造成什麼結果」的問題是互相扣連的。從因

果與理由的連動來看，所謂回應理由包括以下三個要素： 

認知理由：行動者認知到，如果採取某個行為，會導致什麼結果。 

衡量理由：當不同的行為選項會造成不同結果時，行動者評估

哪個結果是他要優先實現的目標。 

基於理由而行動：行動者為了促成或避免某個結果，而採取 (或

不採取) 某個行為。 

從因果與理由的連動觀點來看，回應理由代表行動者的實踐決策思

慮將自己視為因果結構的參與者，亦即他能夠由外介入改變某個變

元的值，認知理由是看到介入操弄某個變元的值會改變另外一個變

元的值，基於理由而行動則是為了讓某個變元具有特定值而去干預

 
行為。最後，理由作為差異製造事實，可以合理化 (rationalize or justify) 行動而說明

了行動的合理性。 

舉例來說，張三被毒蛇咬之後，醫師為他打抗毒血清是合理的，但給他喝可樂並不

合理，因為打抗毒血清會對張三的存活與否造成差異 (「打抗毒血清能救張三一命」

是應該為張三施打抗毒血清的理由)，但喝可樂並不會對張三的存活與否造成差異 

(喝可樂並沒有救命的效果)。另一方面，如果張三沒被毒蛇咬，打不打抗毒血清並不

會對他的存活與否造成差異，在張三沒被毒蛇咬的情況下，醫師仍然為他打抗毒血清，

我們將難以理解為何醫師要這麼做 (行動欠缺可理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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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變元，呈現行動者實踐決策思慮的因果結構，稱為決策因果

結構 (decision causal structure)。12 

以鉛筆案例中的教授為例，當教授在考慮是否拿筆時，假定他

考量的結果除了秘書是否會沒筆可用，還包括自己能否省錢 (如果

拿筆他就不用自己再花錢買筆)。同樣以 X 代表「教授拿筆與否」，

Z 代表「秘書是否沒筆可用」，S 代表「省錢與否」，教授的決策

因果結構可由以下的因果圖形來表示： 

 

 

 

 
 

圖 5 教授的決策因果結構 

     

在圖 5，從變元 X 有兩條箭頭分別指向另外兩個變元 S 和 Z，這樣

的因果結構稱為分岔 (fork)。 

從實踐思慮的因果參與觀點來看，決策思慮中的「自由選擇」

指的是行動者能夠考慮不同行為選項會導致的結果 (認知理由)，並

且能夠為了促成或避免某個結果的發生而決定要採取哪個行為選

項 (基於理由而行動)。例如，在圖 5 呈現的決策因果結構中，教授

將外生變元 X 視為可操弄的變元，這意謂在教授的實踐決策思慮

中，他能夠考慮 do(X = 1) 和 do(X = 0) 這兩個行為選項各自會

對 S 和 Z 的值造成什麼樣的差異，並且能夠為了使得 S 或 Z 具有

某個值，而決定將 X 的值設定為 1 (拿筆) 或 0 (不拿筆)。 

 
12 關於決策因果結構，更多說明請見王一奇 (2019: 267-282)。 

X 

S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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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法蘭克福式案例中的腦神經科學家或許並未削弱行

動者回應理由的自由選擇能力，畢竟只有當教授決定不拿筆時，神

經科學家才會出手迫使他拿筆，但教授實際上是自己決定拿筆 (所

以神經科學家從頭到尾都沒有介入)，而且他是在考量拿筆與不拿筆

各自會導致什麼結果後，為了實現某個結果 (例如為了省錢) 而選

擇拿筆。這呼應了鄧育仁 (2022) 的看法，從第一人稱的實踐角度 

(行動者的決策思慮觀點)，決策行動者所考慮的是： 

如果在許多方案中有個比較起來最佳的方案，當事人理性的作

法是去選那個最佳方案。他不必去考慮如果他選擇那個最佳方

案，在那選擇當下，他有沒有可能做另外的選擇。(197-198) 

按照這個看法，一個人要為其行為負責的前提，不在於他有可能做

出不同的選擇，而在於他的行為是回應理由的選擇：他是在比較做

與不做某件事的結果之後，為了實現某個 (在他看來) 較佳的結果

而選擇做這件事。13 

如前所述，教授考慮是否拿筆的決策思慮，是在考量拿筆與不

拿筆這兩個行為選項各自會造成什麼結果，這兩個選擇方案的標值

因果圖形如下： 

 

 

 

 
13 如果當事人認為有某個最佳方案卻不選擇這個方案 (他認知到有較強的理由去做某

件事，卻沒有回應這個理由，而是選擇回應另外一個較弱的理由)，這屬於意志薄弱 

(the weakness of will) 的情形。按照 Fischer & Ravizza (1998: 69-70) 的看法，回應

理由的能力並不要求當行動者實際上認知到有某個好理由時，就一定會基於這個理由

去行動，因此意志薄弱的行動者仍要為其行為負責。為了簡化討論，本文暫且擱置意

志薄弱的責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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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如果教授拿筆的結果 

 
 

 
 
 
 

圖 7 如果教授不拿筆的結果 

 

假定 S = 1 (省錢) 和 Z = 0 (秘書有筆可用) 都是可被正面評價的

結果，圖 6 與圖 7 顯示，以下兩個差異製造事實成立，它們代表教

授所認知到的行動理由： 

(DM1) 拿筆會導致省錢。 

(DM2) 不拿筆會導致秘書有筆可用。 

DM1 是教授應該拿筆的一個理由，DM2 則是教授應該不拿筆

的一個理由。在教授的理由衡量中，他認為省錢是比讓秘書有筆可

用更值得實現的目標 (更好的結果)，所以他決定拿筆，他的行動選

擇回應了 DM1 這個理由：為了省錢而拿筆。將圖 5 的外生變元 X

改成 Y，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呈現助教考慮是否拿筆的決策因果

結構：DM1 與 DM2 分別是助教應該拿筆與應該不拿筆的理由，當

助教為了省錢而選擇拿筆，同樣也是回應 DM1 這個理由。 

DM1 與 DM2 都是教授和助教所擁有的行動理由，他們拿筆的

行動也都是回應 DM1 所做出的選擇，因此教授和助教都要為其拿

筆的行為負責 (雖然後者不需為秘書沒筆可用的結果負責，因為這

個結果不能歸因於助教的行為)，而當一個人能為其行為負責，他就

可因其行為而被譴責或讚揚。在鉛筆案例，人們不會譴責助教，但

會譴責教授，這個譴責態度的差異來自於，雖然教授和助教拿筆都

do(X = 1)  X = 1 

Z = 1 S = 1 

do(X = 0)  X = 0 

Z = 0 S = 0 



252 歐美研究 

是回應理由的行為，但對教授的決策思慮而言，DM1 與 DM2 具有

規範重要性的差別，因而兩人在理由回應的恰當性上仍有所不同。 

對助教而言，由於系辦規定並未禁止助教拿筆，DM1 與 DM2

這兩個理由在規範上是無差別的 (normatively indifferent)，助教可

以選擇回應 DM1 (為了省錢而拿筆)，也可以選擇回應 DM2 (為了

避免秘書沒筆可用而不拿筆)；要回應哪一個理由，端賴於他自己的

理由衡量 (他對於相關結果的偏好評價：他認為省錢與秘書有筆可

用何者是比較值得實現的結果)，而不論他回應那個理由，都可說是

恰當的回應。 

對教授而言，基於系辦規定禁止教授拿筆，DM1 與 DM2 這兩

個理由在規範上是有差別的，他應該回應的理由是 DM2，教授依自

己對於相關結果的偏好評價 (寧願省錢也不讓秘書有筆可用) 而選

擇回應 DM1，這樣的理由回應是不恰當的。在教授的實踐決策思慮

中，DM1 與 DM2 的規範性差別來自於，系辦規定所挑選的因果路

徑 X → Z，在分岔的因果結構中 (圖 5) 也具有規範重要性。 

在聚合結構 (圖 1)，有多個手段可以達到同一個目標，規範的

路徑挑選代表手段選擇，亦即應該採取哪一個手段來實現目的效

果。在分岔結構，行動選擇會對不同的結果造成差異，規範的路徑

挑選具有目標設定的功能，亦即哪個結果是行動者應該優先實現的

目標。規範選擇某個結果 (目的效果) 作為被規範的行動者應該優

先實現的目標，也就標誌了這個行動者所應該回應的理由：應該為

了實現規範的目的效果而採取遵守規範的行為。 

例如，圖 6 和圖 7 分別代表教授考量的兩個行為選項 (拿筆與

不拿筆) 所帶來的後果。基於系辦規定禁止教授拿筆的目的效果是

要避免秘書沒筆可用，這項規範將 Z = 0 這個結果設定為教授應該

優先實現的目標，基於系辦規定選擇 X → Z 作為達成這個目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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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路徑，DM2 是被規範所標誌的理由，因此教授應該回應的理由

是 DM2 而非 DM1。 

由規範所標誌的理由可稱為標誌性的規範理由  (hallmarked 

normative reason)，相較於被規範的行動者所擁有的其他理由，標

誌性的規範理由具有顯著的較高位階，這可以透過以下兩種方式來

理解： 

第一種方式是將標誌性的規範理由理解為較有分量的理由 

(weightier reason)，例如當系辦規定將 Z = 0 設定為教授應該優先

實現的目標，代表「秘書有筆可用」是比「教授省錢」更好或更重

要的結果。規範的標誌增強了 DM2 這個理由的分量，因此在教授

的理由衡量中，他應該將 DM2 視為比 DM1 更重要的理由。 

第二種方式是將標誌性的規範理由理解為一種優越性的理由 

(preemptive reason)，14 例如當系辦規定將 Z = 0 設定為教授應該

優先實現的目標，代表不論「秘書有筆可用」與「教授省錢」這兩

個結果孰輕孰重，DM2 都凌駕於 DM1 (以及其他某些更重要的理

由)，因此教授不能再依據自己的理由衡量來決定要採取哪個行為

選項。 

標誌性的規範理由顯示了規範的行動指引  (action-guiding) 

功能 (或可稱為規範的拘束力)。對助教而言，DM1 和 DM2 都不

是標誌性的規範理由，他可以自由選擇要依哪一個理由而行動；但

對教授而言，DM2 是標誌性的規範理由，不論這是一個較有分量

或是優先性的理由，他的選擇都受到標誌性理由的拘束：他應該回

應的理由是 DM2 而不是 DM1，當教授選擇回應 DM1 (為了省錢

 
14「優越性理由」的概念來自 Raz (2009: 13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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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拿筆)，這個理由回應是不恰當的，因為他沒有選擇他最有理由去

做的行為。 

當被規範的行動者能夠認知到他有標誌性的規範理由去採取

遵守規範的行為，卻基於其他的理由而採取違反規範的行為，這樣

的行為通常就是可被譴責的 (除非他的行為所回應的理由比標誌性

的規範理由更有分量，或者它不是標誌性的規範理由所能凌駕的理

由)。15 由此可將違反規範的結果究責聯結於依據規範的行為譴責： 

(違反規範的結果究責) 行動者 A 要為某個結果 O 負責，當且

僅當，(i*) O 的發生可歸因於 A 做了違反規範 N 的行為，(ii*) 

A 違反規範的行為沒有恰當地回應 N 所標誌的規範理由而可

被譴責，(iii*) O 是 N 的負面目的效果。 

按照上述條件 (iii*)，規範的目的效果劃定了違反規範的行動者所

要負責的結果範圍：違反規範的行動者要為某個結果負責，僅當這

個結果是規範所要避免的負面效果。但按照第壹節提出的結果責任

成立條件 (iii)，結果責任範圍還會受到可預見性的限制：一個人要

負責的結果，僅限於可預見的結果。關於目的效果與結果可預見性

之間的關聯，將於下一節討論。 

 

 
15 加上「通常」兩字是要指出，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有比標誌性規範理由更強或更優越

的理由支持行動者做出違反規範的行為，此時他的行為未必可被譴責 (甚至反而可被

讚揚)。考慮以下的情境：有個歹徒闖進系辦搶劫，為了制伏這個歹徒，教授拿筆刺向

歹徒。基於「拿筆能夠制伏歹徒」是比「拿筆會導致秘書沒筆可用」更強的理由 (比

DM2更重要或者不能被 DM2所凌駕的理由，這可稱為「辯解理由」或「卸責理由」

[defense or excuse reason])，在這個情況下，我們不會譴責教授拿筆 (因為他的理由

回應仍是恰當的)，也不會要求他為秘書沒筆可用的結果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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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果責任範圍：規範目的與結果可預見性 

鄧育仁 (2022) 指出，行動是「為了什麼目標而做什麼」整體

而言展開的活動，要不要採取某個行動，必須考慮「為了哪個特定

目標、配合怎樣作為，整體來看，值不值得」(240)。針對「為此目

標而如此做」值不值得的問題，規範具有鄧育仁所說的框束 (fram-

ing) 作用：規範將某些結果設定為值得追求的目標 (目的效果)，並

選擇要以何種手段 (由哪個行動者採取什麼樣的行為) 來達成這個

目標，因而標誌了被規範的行動者所應該回應的理由，從規範所框

束的觀點來看，為了達成目的效果而採取規範所要求的行為是值得

的 (242-244)。 

然而，針對規範的目標設定和手段選擇，往往容有分歧。我們

可能都同意某個結果是值得追求的目標，但對於規範選擇用來達成

這個目標的手段是否恰當有所爭議；我們也可能都同意規範要求或

禁止某個行為，但對於要求或禁止這個行為所要達成的目的效果是

什麼有所爭議。套用 Raz (2009: 219) 的話來說，規範 (他稱為「規

則」) 允許在分歧下的共識。16 

 
16 規範目的分歧的可能來源之一，是 Raz (2009: 203-219) 提出的規則隱蔽性 (the 

opaqueness of rules) 問題：雖然規則的內容要求或禁止某個行為，但規則往往沒有明

白指出，它所要求的行為會帶來什麼好的結果。規則的隱蔽性可理解為標誌性規範理

由的隱蔽性問題：規範的內容只是要求或禁止行動者採取某個行為，但未必會明白指

出，採取規範所要求的行為會造成何種評價性的結果差異，因而被規範的行動者也就

無法得知，他應該遵守規範的理由 (被標誌的規範理由) 是什麼。從規範理由即差異

製造事實的角度討論規則隱蔽性的問題，可見王鵬翔 (2015)、Wang & Wang (2015)。 

然而，規則的隱蔽性並不構成對於因果目的式規範觀的挑戰，規範目的容有分歧，

並不代表規範沒有任何目的效果。Raz 仍然承認，規範的拘束力來自於遵守規範的行

為能夠導致某種正面結果，只是單從規範的內容，往往無法直接看出規範要求或禁止

某個行為所企圖達成的目的效果是什麼。例如，系辦規定禁止教授拿筆，但這個規定

的內容並沒有明白告訴我們，禁止教授拿筆是為了避免秘書沒筆可用，或是為了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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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節提到，違反規範的行動者要為其行為所導致的結果負

責，僅當這個結果屬於規範的負面目的效果；因此，當人們針對規

範的目的效果有分歧看法時，對於違反規範的行動者所要負責的結

果範圍 (要為哪些結果而被究責) 即會有所爭議，本文將此稱為結

果責任範圍 (the scope of responsibility for outcomes) 問題。例如，

考慮鉛筆案例的後續發展： 

(鉛筆之亂) 某天早上，行政人員甲助教和乙教授同時進到系

辦，兩個人都拿了桌上的筆。過沒多久，秘書需要用筆來記錄

重要訊息時碰到了問題：桌上已經沒筆可用。這個重要訊息是

關於經費補助申請的通知，秘書沒筆可用無法記錄這個訊息，

哲學系因而錯過申請無法拿到補助款。 

在這個情境中，教授除了要為秘書沒筆可用的結果負責，也要為哲

學系沒拿到補助款的結果負責嗎？這取決於，系辦規定禁止教授拿

筆的目的，除了是要讓行政人員有筆可用，是否還包括為了讓哲學

系能拿到補助款？當系上成員針對「禁止教授拿筆」這項規範的目

的效果為何有分歧看法，對於教授要為哪些結果負責就會產生爭議。 

針對結果責任範圍的問題，要確定違反規範的行動者所要負責

的結果範圍，除了規範目的，仍必須考量結果可預見性的問題。按

照第壹節提出的結果責任成立條件，當一個人的行為導致一連串的

結果，他要負責的範圍僅限於可預見的結果，規範目的要能合理地

劃定結果責任範圍，目的效果必須具有可預見性。以可預見性來限

制結果責任範圍的合理性在於，如果行動者無法預見到採取某個行

 
授花錢買筆來節省系辦支出。要如何確定規範的目的，經常被視為規範的詮釋 

(interpretation) 問題，關於規範目的效果為何的分歧往往也就成為一種詮釋性的分歧 

(interpretive disagreements)，有關詮釋性的分歧爭議請見 Dworkin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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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會導致某個結果 O，他就無法認知到「做  會對結果 O 造

成差異」這個行動理由，也就無法基於這個理由而選擇做或不做 。

當行動者無法回應「做  會對結果 O 造成差異」這個理由，要求

他為 O 的發生負責是不合理的。 

舉例來說，某甲在晚上九點到家，為了照亮室內他打開電燈開

關，有個歹徒事先將電路綁到鄰居乙身上，對此甲並不知情，甲打

開電燈開關後，乙觸電受傷。17 甲開燈是基於理由的行為，他回應

的是「開燈能照亮室內」這個理由，在行為責任的層面，他要為開

燈的行為負責，但在結果究責的層面，要求甲為乙受傷這個結果負

責似乎並不合理，因為他無法預見到開燈會導致乙觸電受傷，儘管

「開燈會導致乙受傷」是甲不應該開燈的一個理由，但他無法回應

這個理由 (甲沒有預見到開燈會導致乙受傷，也就無法考慮為了避

免乙受傷而不開燈)，因此也就不能要求他為乙受傷的結果負責。 

同樣地，規範的目的效果必須具有可預見性，才能要求違反規

範的行動者為了負面目的效果的發生負責。這個要求的合理性在

於，標誌性的規範理由必須是被規範的行動者所能回應的理由；如

果被規範的行動者無法預見到他的行為會導致規範的負面目的效

果發生，他也就無法回應規範所標誌的行動理由 (為了避免負面目

的效果發生而選擇採取遵守規範的行為)，在這個情況下，要求這個

行動者為負面目的效果的發生負責並不合理。 

結果可預見性經常被視為結果責任的知態條件  (epistemic 

condition)，但要強調的是，可預見性並不等於行動者實際上已預見 

(actually foresaw) 結果的發生 (Sartorio, 2022: 350)。假定鉛筆案

 
17 這個例子改編自 Thomson (1990: 229)。Scanlon (2008) 用這個例子來討論行為道德

許可性的知態要件，關於道德許可性判斷的知態義務問題，更深入的研究請見張智皓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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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的教授沒有注意到，在他拿筆的同時助教也拿了筆，因此他沒

有預見到拿筆會造成秘書沒筆可用的問題，即便如此，我們仍會認

為教授要為秘書沒筆可用的結果負責──雖然他實際上沒有預見

到，但他仍可以預見  (could have foreseen) 或甚至應該預見 

(should have foreseen) 到拿筆會導致秘書沒筆可用的結果。18 可預

見的結果未必就是行動者實際上已預見的結果，結果的可預見性並

不完全取決於行動者的主觀認知狀態，而需要一個客觀的標準，借

用法學的術語，本文將這個客觀的可預見性標準稱為合理的可預見

性。 

結果的合理可預見性取決於因果相關性的恆定性  (invariance 

of causal relevance)，簡稱為因果恆定性。簡單說，當變元 X 與 Y

之間的因果相關性 (如果干預改變 X 的值，Y 的值就會隨之改變) 

在大部分一般情況下都維持成立，這個因果相關性就具有恆定性 

(Woodward, 2021)。19 當 X 對於 Y 的因果相關性是恆定的，由干

預操弄 X 的值就可以合理預見 Y 的值為何。 

 
18 在這個情況下，教授拿筆是有過失的行為。所謂「過失」(negligence) 可理解為：行

為人能夠認知 (或應該認知) 到標誌性的規範理由，但他實際上卻沒有認知到這個理

由 (法律術語稱為「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而選擇回應其他位階較低的理由。這

樣的理由回應仍然是不恰當的，因此過失的行為仍然可被譴責，因過失而導致某個負

面結果發生也可被究責。 
19 變元 X與 Y之間的因果恆定性也可理解為：「如果干預改變 X的值，則 Y的值就會

有相應改變」這個做與看的連動關係在不同的情境變化下仍然保有穩定性 (stable)，

用Woodward (1997: S33) 的話來說，這種穩定的連動關係 (即因果恆定性) 呈現了

「系統性作用的反事實依賴模式」(the pattern of systematic active counterfactual 

dependence)。進一步而言，因果恆定性有程度之分：當 X與 Y的因果相關性在越多

的不同情境或是在越大的情境變化下仍然成立，兩者之間的因果恆定性就越高；此外，

當 X 與 Y 的因果相關性成立的情境條件大多為常態狀況，兩者之間的因果恆定性通

常也就越高。對此請見 Woodward (2021: 241-244, 285-287) 以及下文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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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開關與否和燈亮與否之間具有因果恆定性，除非碰到停

電的意外狀況，在大部分情況下，打開開關後可以合理預見燈會變

亮。但開關與否和鄰居是否觸電受傷之間不具有因果恆定性，只有

在電路綁到鄰居身上的離奇狀況，打開電燈開關才會導致他受傷，

在大部分情況下，開關與否並不會造成他人觸電受傷的差異；因此，

鄰居觸電受傷不是開燈之後可以合理預見的結果。 

從做與看的連動觀點來說，當某個行為與其所導致的結果之間

越具有因果恆定性，行動者就越能合理預見這個結果的發生，而當

某個行為與其所導致的結果之間不具有因果恆定性，行動者就難以

合理預見這個結果的發生；這可稱為因果恆定性與合理可預見性的

連動。由因果恆定性來理解合理可預見性，規範目的效果的合理可

預見性可表述如下： 

(規範目的效果的合理可預見性) 規範的目的效果具有合理可

預見性，當且僅當，規範所要求或禁止的行為對於目的效果的

實現與否具有因果恆定性。 

以鉛筆之亂為例來說明目的效果的合理可預見性。同樣以 X 代

表「教授拿筆與否」，Z 代表「秘書是否沒筆可用」，再加入一個

變元 W 代表「哲學系是否拿到補助款」：W = 1 代表「失去補助

款」，W = 0 代表「拿到補助款」。鉛筆之亂的因果結構可由以下

的因果圖形呈現： 

 
X → Z → W 

 

圖 8 鉛筆之亂的因果圖形 

 

圖 8 的因果結構稱為鏈結 (chain)。在鏈結的結構中，位於 X 到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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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徑中間的變元 Z 稱為中介變元 (intermediate variable)，一條

含有中介變元的路徑稱為間接路徑 (indirect path)。 

圖 8 顯示，經由中介變元 Z，X 對於 W 也有因果相關性，教

授拿筆與否會對哲學系是否拿到補助款造成差異。但 X 到 W 的路

徑是由 X → Z 與 Z → W 這兩條直接路徑組合而成，X → W 的因

果恆定性取決於 X → Z 和 Z → W 各自是否具有因果恆定性。以下

將指出，X 和 Z 之間的關係有較高的恆定性，但 Z 和 W 之間的關

係是不恆定的，因為兩者對於背景條件的敏感程度不同。 

關於背景條件 (background condition)，本文採取 Woodward 

(2021: 241) 的定義：X 對於 Y 具有因果相關性的背景條件 B 指的

是，B 不在 X 到 Y 的因果路徑上，但 B 會影響 X 與 Y 之間的因果

相關性是否成立。例如，「助教拿筆」是「教授拿筆導致秘書沒筆

可用」的背景條件，在助教拿筆的情況下，教授拿筆會造成秘書是

否沒筆可用的差異；20 但「秘書沒筆可用」不是「教授拿筆導致哲

學系失去補助款」的背景條件，因為 Z 是 X 到 W 的因果路徑上的

中介變元。然而，Z 對於 W 的因果相關性，仍然依賴於特定的背景

條件：僅當秘書收到的重要訊息是關於經費補助申請，秘書沒筆可

用才會造成哲學系是否拿到補助款的差異。由於 X 是經由中介變元

Z 而對於 W 有因果相關性，因此也可以說，「收到經費補助申請通

知」是「教授拿筆導致哲學系失去補助款」的背景條件。 

根據 Woodward (2021: 276-279) 的看法，如果背景條件有些

微改變，仍不會影響因果相關性的成立，這樣的因果相關性較不敏

感於背景條件而具有較高的恆定性；相對地，如果背景條件有些微

改變，因果相關性即不成立，這樣的因果相關性即敏感於背景條件

 
20 從圖 1可以看出，代表「助教是否拿筆」的變元 Y不是 X和 Z之間的中介變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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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具有高度的不恆定性。所謂「些微改變」指的是，沒有偏離現實

情境太多，不是太過離奇  (far-fetched) 或極不可能 (improbable) 

的狀況。 

例如，在鉛筆案例，行政人員都經常拿筆，如果將助教拿筆改

成另一位行政人員拿筆，教授拿筆仍會造成秘書沒筆可用，X 與 Z

之間的因果相關性並不敏感於「助教拿筆」這個背景條件，因此，

教授拿筆與否對於秘書是否有筆可用的因果相關性是高度恆定的。

相對地，哲學系收到經費補助申請通知可能並不常見，如果秘書收

到的訊息內容稍微有所不同 (例如不是經費補助申請而是年度關帳

期限通知)，那麼教授拿筆就不會導致哲學系失去補助款，X 與 W

之間的因果相關性敏感於「收到經費補助申請通知」這個背景條件，

因此，教授拿筆與否對於哲學系是否拿到補助款的因果相關性是相

當不恆定的。21 

基於規範的目的效果必須是合理可預見的結果，因果恆定性與

合理可預見性的連動，限制了結果責任的範圍。22 在鉛筆之亂的情

 
21 考慮以下狀況：如果將變元W改為代表「哲學系業務是否順利運作」，則 X與W之

間的因果相關性就會具有較高的恆定性，因為此時若背景條件稍有不同，例如將秘書

收到的訊息由「經費補助申請通知 」改為「關帳期限通知」，教授拿筆仍會導致哲

學系業務無法順利運作。由此可以看出，結果是否具有合理可預見性，可能也會取決

於對結果事件描述方式的粗略或細緻程度，Woodward (2021: 392) 將此稱為「結果

的相稱性」(proportionality for effects) 問題。就規範目的效果而言，究竟某項規範所

要促成或避免的結果是具體或抽象的事件類型，仍可視為針對規範目的分歧的詮釋爭

議 (見註 16)。 
22 一位審查人提出以下案例：「某甲不小心從住家大廈掉落，砸碎中庭涼亭的玻璃屋頂，

玻璃碎片割斷在涼亭乘涼的乙之頸動脈，乙因而死亡。」審查人認為，這個案例構成

了以因果恆定性來劃定結果責任範圍的反例，因為甲墜樓和乙死亡之間並沒有「形成

可經驗到的關係類型」，所以兩者之間的關係沒有恆定性，亦即乙死亡並非合理可預

見的結果，但人們的常識都會認為甲仍要為乙的死亡負責。假定如審查人所言，乙死

亡是甲要負責的結果 (雖然人們對於本案的因果與責任判斷未必會有一致看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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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秘書沒筆可用是教授拿筆後可合理預見的結果，但哲學系損失

補助款不是合理可預見的結果；將避免秘書沒筆可用視為目的效果，

要求教授為秘書沒筆可用的結果負責是合理的，相對地，將避免哲

學系損失補助款視為目的效果，要求教授為哲學系損失補助款的結

果負責可能並不合理。由此可提出以下的結果責任範圍劃定原則： 

(合理的結果責任範圍) 違反某項規範 N 的行動者 A 要為某個

結果 O 負責，僅當 O 是 N 的負面目的效果 (避免 O 發生是 N

的目的效果)，並且 N 所要求或禁止的行為和 O 的發生與否之

間具有因果恆定性 (O 是合理可預見的結果)。 

規範的目的效果必須具有合理可預見性，才能合理地劃定違反

規範的行動者所要負責的結果範圍，就此而言，規範的目標設定與

手段選擇是否合理，除了結果評價 (目的效果是否為值得追求的目

標) 與手段的有效性 (規範所選擇的手段是否能達成目的效果) 之

外，仍需考慮手段和目的之間的因果恆定性問題。 

最後必須指出，某個行為與其所導致的結果之間是否具有因果

恆定性 (或恆定性程度高低)，往往取決於兩者之間因果相關性成立

的背景條件是否為常態事件 (在現實生活中經常出現，不是太過離

 
果審查人所謂「形成關係類型」指的是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恆定性，在上述案例中，

甲墜樓和乙死亡之間是否具有因果恆定性，即取決於兩者之間的因果相關性是否敏感

於背景條件。甲墜樓導致乙死亡依賴於兩個背景條件：首先，涼亭屋頂是玻璃材質。

如果這個背景條件稍有改變，例如涼亭屋頂不是玻璃材質而是瓷磚瓦片 (這並非偏離

現實情境太多的離奇狀況)，乙仍很可能會被砸碎的磚瓦擊中而死。其次，乙在涼亭下

乘涼。基於涼亭是供人乘涼，大樓中庭的涼亭底下有人是個正常狀態，將「乙在涼亭

下」這個背景條件改變成另一個人在涼亭下 (這也不是偏離現實情境太多的離奇狀

況)，甲墜樓砸碎涼亭屋頂仍會造成死傷結果。按照以上分析，甲墜樓和乙死亡之間仍

然具有因果恆定性，因此這個案例可能並不構成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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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或極不可能發生的事件)，而針對背景條件的常態性，仍可能容有

爭議。考慮以下來自最高法院民事判決的實際案例： 

(保麗龍起火案) 甲將易燃物保麗龍堆置於騎樓，乙在樓梯口焚

燒冥紙，火苗觸及保麗龍引發燃燒灼傷丙。 

假定甲將保麗龍堆置於騎樓違反某種注意義務，而這個注意義務的

規範目的是要避免易燃物起火燃燒灼傷他人，但最高法院 75 年台

上字第 462 號判決認為「堆置之保麗龍，既非自行燃燒，單純堆置

保麗龍之行為，按諸一般情形，實不適於發生燃燒致人死傷之結

果」，因而判決甲不必為丙燒傷的結果負損害賠償責任。 

最高法院判決的說法或許可用以下的方式來理解：「乙在樓梯

口焚燒冥紙」是「甲在騎樓堆置保麗龍導致保麗龍起火燒傷丙」的

背景條件，但法官可能認為，在樓梯口焚燒冥紙是個罕見或離奇的

異常事件，在樓梯口沒有焚燒冥紙的常態情況下 (即判決所謂「按

諸一般情形」)，只是在騎樓堆置保麗龍並不會導致起火燒傷他人的

結果，因此甲堆置保麗龍和丙被燒傷之間不具有因果恆定性，丙被

燒傷並非合理可預見的結果，甲不必為丙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23 

23 最高法院 75年台上字第 462號判決的理由是認為，甲堆置保麗龍和丙所受損害之間

不具相當因果關係。按照法院實務的看法，「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

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上，有此環境，

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行為與結果始可謂有相當之因果關係。

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上，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

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

因果關係。」(最高法院 76 年台上字第 192 號判例)。實務的相當因果關係判準可以

理解為：某個行為和損害結果在常態的背景條件下 (即最高法院判決所謂的「一般情

形」) 具有因果相關性，兩者之間才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換言之，所謂「相當性」可

以理解為加害行為與損害發生之間具有因果恆定性。按照這樣的理解，當損害發生為

合理可預見的結果，行為和損害之間即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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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樣的看法並非毫無爭議，例如法律學者陳聰富 (2007) 即

認為「按保麗龍為易燃物品，容易因第三人之過失行為導致失火，

非一般人無法預見，高女於騎樓焚燒冥紙，為台灣社會常見之景象，

難謂被告無法預見」(151)。換言之，按照陳聰富的看法，在樓梯口

焚燒冥紙並非極不可能發生的異常事件，而是經常發生的常態現

象，因此，甲堆置保麗龍和丙被燒傷之間仍具有因果恆定性，丙被

燒傷仍是合理可預見的結果，甲仍要為丙所受損害負責。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保麗龍起火案的結果責任問題。假定乙

在樓梯口焚燒冥紙也違反某種注意義務，而這個注意義務的規範目

的也是要避免引發易燃物起火燒傷他人。考慮乙焚燒冥紙和丙被燒

傷之間的因果相關性，「甲在騎樓堆置保麗龍」即為「乙焚燒冥紙導

致保麗龍起火燒傷丙」的背景條件。如果被害人不是向甲而是向乙

求償，乙是否可仿照最高法院的說法作出以下抗辯：「單純焚燒冥

紙之行為，按諸一般情形，實不適於發生保麗龍起火燃燒致人死傷

之結果」，而以此主張自己也不對丙被燒傷的結果負損害賠償責任？ 

上述這個問題同樣涉及「甲在騎樓堆置保麗龍」是否為常態事

件，而對此也可能有分歧看法。如果認為，在騎樓堆置保麗龍或其

他易燃物是現實生活中的常見現象，那麼乙焚燒冥紙和丙被燒傷之

間即具有因果恆定性，乙要為丙所損害負責。反之，如果認為，在

騎樓堆置保麗龍並非常見現象，而是罕見的異常事件，在騎樓沒有

堆置保麗龍的常態情況下，只是在樓梯口焚燒冥紙並不會導致保麗

龍起火燒傷他人的結果，那麼乙焚燒冥紙和丙被燒傷之間就不具有

因果恆定性，乙仍不必為丙所受損害負責。24 

 
24 如果在騎樓堆置保麗龍和在樓梯口焚燒冥紙都不是常態事件，那麼不論是甲堆置保麗

龍或乙焚燒冥紙，與丙被燒傷之間都將不具有因果恆定性 (套用最高法院的說法，兩

者「在一般情形下，都不適於發生保麗龍燃燒致他人死傷之結果」，因而兩人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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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要確定違反規範的行動者所要負責的結果範圍，除

了規範目的，還必須考量結果可預見性的問題，而規範的目的效果

是否具有合理可預見性，取決於被規範的行為與目的效果之間是否

具有因果恆定性。以上藉由保麗龍起火案的分析顯示，某個行為與

其所導致的結果之間是否具有因果恆定性 (損害結果是否具有合理

可預見性)，涉及兩者之間因果相關性的背景條件是否為常態事件，

但針對背景條件是否為常態事件，人們可能會有不同看法，相對於

規範目的效果的分歧，這可稱為「關於因果背景條件常態性的分歧」

(disagreement over the normality of causal background conditions)。

當人們對於背景條件的常態性有分歧看法時，針對合理的結果責任

範圍要如何劃定，就仍然容有爭論的空間。 

陸、結論 

本文提出因果目的式的規範觀與實踐思慮的因果參與觀點，重

構鄧育仁《公民哲學》的兩個連動論點，並將其延伸至結果責任範

圍的問題。 

針對歸因與究責的連動，當數個行動者的行為對於某個負面結

果的發生都有因果影響力，規範的手段選擇確定了哪個行動者應該

 
和損害發生之間都沒有相當因果關係)，換言之，對甲和乙而言，丙被燒傷都不是合理

可預見的結果，如此一來，甲和乙都不必為丙所受損害負責。但這個結論是否恰當，

可能仍有爭議而未必有一致的共識，對此本文採取開放的立場。如果認為這個結果責

任判斷並不恰當，而主張在這樣的情況下甲和乙 (或至少其中一人) 都要為損害結果

負責 (同樣地，這個結果責任判斷的恰當性也非毫無爭議)，那似乎就必須放棄以合理

可預見性作為劃定結果責任範圍的標準，或是放棄實務的相當因果關係判準 (見註

23)， 或至少得改用其他標準來界定合理可預見性，但這樣的作法仍需要進一步的理

據支持。關於這個問題，可參考王鵬翔、王一奇 (出版中，chap. 7) 針對相當因果關

係議題的更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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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規範所要求的行為來避免這個結果發生，因而這個負面結果只

會歸因於違反規範的行為，也只有違反規範的行動者才要為此結果

負責。 

針對因果與理由的連動，當被規範的行動者做或不做某件事會

造成不同的結果差異，規範的目的效果將某個結果設定為應該優先

實現的目標，從而標誌了被規範的行動者應該回應的理由 (標誌性

的規範理由)，違反規範的行為之所以可被譴責，乃是因為行動者沒

有恰當地回應理由。 

針對結果責任範圍的問題，當規範的目的效果具有合理可預見

性，規範目的即可劃定違反規範的行動者所要負責的結果範圍，而

規範的目的效果是否合理可預見，則取決於規範所要求或禁止的行

為與目的效果之間是否具有因果恆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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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reconstructs and develops Norman Y. Teng’s two 

linkage-arguments against the Is-Ought dichotomy: the linkage between 

causal attribution and liability for outcomes, and that between causality 

and reasons. The article proposes a causal-teleological view of norms to 

elaborate how norms influence causal attribution and liability for 

consequences, then puts forward a causal-engaging view of practical 

deliberation to support a difference-making-based account of normative 

reasons. Based on the two views above, the goal-setting and the means-

choice function of norms highlights the normative reasons to which an 

agent should respond. Finall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when the causal 

relation between an action prescribed by a norm and the intended effect 

of the norm is invariant, the intended effect is reasonably foreseeable 

and can delimit the scope of consequences for which a norm-violating 

agent is respon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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